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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簽署原則由上而下，由左而右簽

校 長

副校長

日    期：

連絡資訊：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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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言與文化中心
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主旨：有關本校「大一英文抵免作業要點」廢止，請鈞長核示。
說明：依據本校校務法規第13條第3項「法規因有法規之廢止或

　　　修正致失其依據，而無單獨施行之必要」辦理 (如附件
　　　一)；以及106年6月25日105學年度第6次教務會議通過之

　　　本校「通識教育中心抵免學分要點」已將「大一英文抵免
　　　要點」納入其第2條第2項規定(如附件二、三)。

擬辦：奉核後，請將「大一英文抵免作業要點」自本校法規資料
　　　庫內刪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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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擬：配合辦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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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31.擬同意廢止。

2.奉核後，請承辦單位副本轉知

本組並於法規資料庫進行維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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